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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附設醫院社工師新聘為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專案教師實施細則 

第 一 條 為本系教學、研究與服務需要，依「中山醫學大學進用專案教師辦法」以約聘 

方式專案進用本校附設醫院社工師為專案教師，特訂定本實施細則(以下簡稱本 

細則)。 

第 二 條 新聘之專案教師須任職本校附設醫院並具有社工師證照，且應符合下列基本資 

格規定之一： 

一、專案講師應具有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

績優良者，並有專門著作之資格。 

二、專案助理教授應具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之資格。 

第 三 條 應具備申請條件如下： 

一、服務年資：實務經驗至少三年且任職於本校附設醫院滿一學期。 

二、新聘專案教師者，如已具有教育部頒發之教師證書者，依教師證書職級聘 

任為原則。 

三、未具教師證書者，若持有碩士學位證書則以講師職級聘任、博士學位證書 

則以助理教授職級聘任為原則。 

第 四 條 聘任本校附設醫院員工為專案教師，其新聘、續聘、升等、改聘等作業須先提 

送本校附設醫院醫學教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再依前項規定提送各級教評會審 

查。 

第 五 條 本細則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評審辦法」、「進用專案教師 

辦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審議、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 

同。 

 

※修正記錄： 107年 05月 01日 106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07年 05月 11日 106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3年 05月 08日 112學年度第 2學期第 2次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13年 05月 15日 112學年度第 2學期第 4次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醫學院 113年 05月 22日

1132101508號簽請校長核定，113年 05月 27日公告) 

 


